
幼兒園宣導事項 
一、 免學費補助 

(一)幼兒免學費補助：沒有家戶年所得的限制，所以，家長不用提出申請，只要是符合補助年齡 

和就讀園所的小朋友，都可以獲得這項補助，補助方式已採直接減免學費的方式辦理，每名

幼兒每學期減免學費新臺幣 5,600元。 

(二)五歲弱勢加額補助：須由大搬家長提出，符合「弱勢加額補助」資格者，除家戶年所得不得 

逾 70 萬元外，還排除家戶擁有第 3(含)筆以上不動產且公告現值總額逾 650萬元，或家戶

年利息所得逾 10 萬元者。家戶年所得、家戶年利息所得係採計幼兒與其父親與母親(或法定

監護人或養父母)之 107 年綜合所得稅資料，不動產則採計當年度( 109 年)財產歸屬清單資

料。並配合繳交時間交回學校申請。 

二、 健康保健宣導 

協助指導幼兒落實勤洗手、呼吸道衛生及咳嗽禮節等良好個生衛生習慣，應配戴口罩，並留 

意幼兒及家人親友健康，如出現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應配戴口罩，不要外出，如需就醫請勿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以降低疫情風險。如有家人親友自國外入境時，有發燒、咳嗽等不適症

狀，應主動通報機場及港口檢疫人員並配合防疫措施；返國後應落實 14天居家檢疫，如出現

疑似症狀，請聯繫衛生局或各縣市關懷中心，並依指示就醫，切勿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就醫

時，請務必告知醫師旅遊史、職業別、接觸史及是否群聚(TOCC)，以供及時診斷通報。 

三、 幼生有發燒、咳嗽等生病情形，因身體免疫力漸低，請讓孩子在家休息，避免二次感染機率。 

學生若經醫師診斷為以下疾病，請依各疾病請假規定或建議日數在家休息： 

☻A或 B型流感—診斷日起滿五日(服完克流感(Tamiflu®)或瑞樂沙(Relenza™) 

☻腸病毒—診斷日起滿七日(如七日後口腔仍有小水泡或潰瘍情形，請休息到痊癒再上學) 

☻水痘—診斷日起滿七日(如仍有水泡，請待水泡都結痂後再上學) 

☻諾羅病毒—請休息到至少 24小時沒有嘔吐或腹瀉症狀後，再上學。 

☻新冠肺炎—學校如出現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病例，則與確診病例一起上課之同班同學老 

  師、共同參加安親班及社團或其他活動之同學老師均應列為確診病例接觸者，並由衛生單位 

  開立接觸者居家隔離通知書，隔離至與確診病例最近接觸日後 14 天(依疫情變化更新規 

  範)。 

四、 視力保健： 

    請家長請多鼓勵孩子近距離的用眼每 30分鐘後就讓眼睛看遠休息 10分鐘（規律用眼 3010） 

     【閉眼休息無效】。 

    每天看電視電腦手機時間以不超過 1小時為限。 

    看書或寫作業，應保持 35公分以上的閱讀距離。 

    睡眠要充足，多到戶外活動。打羽毛球、桌球、放風箏等活動都很好！ 

    120(指累計分鐘數) 

五、 為維護幼兒午睡衛生品質，棉被每星期五帶回清洗、曝曬，下星期一帶來學校。 

六、 學校聯絡電話： 

       太陽班 5263793轉 891      白雲班 5263793轉 892 

       彩虹班 5263793轉 893      星星班 5263793轉 894 

       月亮班 5263793轉 895      辦公室 5263793轉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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